
臺北港收容公共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作業流程 

 

作業階段 說明 

申請階段 

 

土方運送

階段 

 

結案 

 

 

▲註：收文單位：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 

      收文地址：20202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 1號 

 

出土機關於餘土運送 7日前，將進場
資料逐一核備後一次函送。 
(參考附件 2.進場書件自我檢視表) 

另覓其他 
收土單位 

出土機關來函申請土方交換，並填具
「臺北港土方交換申請表」(附件 1) 

不同意收受土方 

 

 同意收受土方 

符合 

辦理「臺北商港區臨時通行證」 

(附件 3)  

不符合 

 

 

退件 

土方車輛進場 

 ▲名冊異動： 

請出土機關來函申請更新，並檢附

名冊總表 Excel檔。 

▲土質或數量調整： 

請出土機關來函申請調整，並檢附

已查核之工程基本資料表。 

▲其他異常狀況，依作業規定辦理。 

出土機關確認全部土方運送完畢，無
違反本作業規定之情形，來函申請退
還廢棄物處理保證金，並檢附「保證
金收據正本」及「轉帳收款同意書」
(附件 4)。 
 

 

車輛身份及土質

檢查 

▲請於「具保或洽會公司」欄位蓋

出土機關單位章及承商大小章。 


